标段二：采购镇江市丹徒区对口协作地区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酥梨
一.项目概况
为全面落实国家、省有关消费帮扶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丹徒区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结合丹徒区多年消费帮扶工作实际，根据《关于印发2023年丹徒区东西部协作任务指标分解计划的通知》<镇徒对口支援办发(2023)1号>文件，今年继续开展消费帮扶进机关活动。拟采购丹徒区对口协作地区陕西省澄城县、对口支援合作地区湖北省秭归县的特色农产品。
项目所属行业：批发业。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1 采购内容及预算：项目预算（最高限价）：人民币209.50万元，采购镇江市丹徒区对口协作地区酥梨。
	品种
	规格
	预估采购量
	参考指导单价
	预估采购金额（万元）

	酥梨
	优等品，每颗225g-325g，10公斤/箱
	16760箱
	125元/箱
	209.50


★2.采购要求及报价规则
采购有地理标志使用权的酥梨，要求为优等品，每颗225g-325g，质量标准参见GB/T 10650-2008。须从镇江市丹徒区对口协作地区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在“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称“832平台”）供应商目录中的企业（合作社）采购，投标人需在“832平台”线上下单，并向采购人提供下单信息。
本标段报价为单价报价，报价需包含运输、包装、税费、人工等各种附加费用，参考指导单价为125元每箱。
优先采购陕西省苏陕办和江苏省对口帮扶工作队认定的澄城县首批苏陕协作农产品基地的农产品（认定文件见附件）。
★注：1.以上采购数量和金额为预估数额，与参考指导单价不存在对应关系，最终结算金额以丹徒区相关单位的实际购买数量×中标单价为准，各投标人应具备日常销售能力。
★三.质量要求
1.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投标人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制定并履行“质量及食品安全保证方案书”，“方案书”内容应详实准确，范围覆盖农产品采购、发放全流程。投标人应积极配合采购方做好质量监督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协助。当投标人提供的商品质量及数量不满足采购人要求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或由采购人委托其他有能力的单位负责更换，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须无条件接受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的卫生、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卫生、质量检查和管理，共同把好质量关。
4.消费协作农产品到镇江入库前，采购人对投标人质检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并以整车为单位，对其质量、重量（全车过磅、单箱抽检）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发放。整车直送的农产品参照上述流程，验收合格后方可发放。
5.质量监管采取线下监管与线上远程监督双轨运行机制，确保监管工作覆盖全流程、各环节。采购人在质量监管过程中如发现投标人未履行或未按规定履行质控方案，采购方有权要求投标人停止相应工作，立即整改。由此产生的费用及履约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6.采购方在地头仓库及产地、仓储、发放等环节采取巡视抽查方式对农产品进行质量监管，重点监督投标人是否履行质量控制方案，并对其质量、重量进行随机抽检。采购方在运输环节应按车为单位，提供运输车辆全流程、无间断GPS轨迹图。
7.农产品在发放过程中，投标人应建立“售后服务”管理体系，履行“售后服务”职责。农产品发放72小时内，如遇质量问题，应于24小时内主动上门无偿整箱（盒）更换。
8.未尽的技术条件及要求均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
★四.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项目负责人保持7×24小时服务响应。
2.投标人需承诺根据每天发放的数量安排足够的工作人员负责现场发放工作，并负责发放现场的秩序及安全，提供1小时现场响应，即在接到采购人要求后项目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1小时内到达项目实施现场对应急情况进行处置。
3.所有农产品由投标人负责按采购人要求进行运输，投标人应在本市拥有符合对应农产品存储要求的仓库及冷链运输能力，农产品采购、运输和发放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负责。
4.投标人应建立专门的售后服务团队，履行售后服务职责。农产品发放72小时内，如遇质量问题，应于24小时内主动上门无偿整箱（盒、袋）更换，发放工作停止后，需继续延续1个月的售后服务保障。
5.投标人在收购过程要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及存档，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乡（镇）、村委会证明及汇总材料的复印件（重点是相关供货商带贫机制的相关资料），做好消费协作农产品的采供、运输以及办理绿色通行证、检疫农药残留检验证明等。
★五.包装要求
各类农产品均需在显目位置标明产品品名、净重、毛重，张贴统一质量服务标识，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应在外包装上印刷地理标志，包装应采取必要的保护和保鲜措施，附储藏说明和售后保障服务卡片。
★六.服务时间及发放方式
1.服务时间：2023年12月30日至2024年2月29日
2.发放方式：根据采购单位的要求，集中送货至指定地点。
★七.结算方式
1.在采供过程中，投标人需根据消费协作产品的采供数量和金额，在收购消费协作产品时须先行、及时支付货款给对口地区的供货方，不得拖延。
2.采购人在合同签订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投标人总金额的30%的预付款。合同履行完毕后，采购人对投标人履约情况进行评级，按照评级支付合同款，详见第三部分合同专用条款1.7.2。
3.各批次付款结算时，投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农产品采购的相关凭证（包括发票、合同、付款凭证等），要求从“832平台”采购的农产品还需提供在“832平台”下单采购的相关凭证，否则不予结算。提供的采购合同、付款对象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不予结算。
[bookmark: _GoBack]★八.其他要求
1.本项目评审按标段一至标段六的顺序进行，投标人可选择上述任意标段进行投报，同时提交成交标段选择说明，每个投标人成交标段数量≤3个。
2.合同签订时，投标人需交纳10%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完毕且无合同纠纷后30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因政府财务结算原因，不能及时支付的，时间顺延）。
上述加★的，投标人如出现负偏离，将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